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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1 月 1 日起修訂《安排》原產地標準的產品  
 
 

 
內地 2019年

稅則號列  
貨物名稱  

修訂後的《安排》原產

地標準  

1. 2710.19 

石 油 及 從 瀝 青 礦 物 提

取 的 油 類 （ 但 原 油 除

外）以及以上述油為基

本成分（按重量計不低

於 70%）的 其 他 稅 目 未

列名製品，不含有生物

柴油，但廢油除外  

（ 1）以化學變化處理

工 業 用油 。主 要製 造

工 序 為石 油提 煉， 包

括 去 除雜 質、 脫水 及

混 合 其他 添加 物； 或

者（ 2）從其他品目改

變至此；或者（ 3）區

域 價 值成 分按 扣減 法

計 算 40%或 按 累 加 法

計算 30%。  

 


